校级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1、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
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，参照团的选举规则规定，下列人员在学代会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：

（1） 学校全日制在读学生。

二、代表产生办法
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按照有利于学生了解和直接参与学生会事务，有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，经学校党委、市学联、校团委批准，学生代表大会代表(以下简称代表)经班级团支部、院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。代表名额一般不低于所联系学生人数的1%，名额分配要覆盖各个学院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，其中非校、院级学生会组织骨干的学生代表一般不低于60%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可适当调整，代表名额不足6人的以6人计。其中，学生干部不超过代表总额的30%，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数不超过50%，女代表不少于代表总额的30%。当选的代表具有先进性、广泛性和代表性，且受推选单位监督，推选单位有权在学生委员会的监督下推荐或更换代表。

三、代表应具备的条件

学生代表应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我校全日制在读学生；应是学生中的优秀代表。一般应具有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；

（二）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议事能力；

（三）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，完成党团组织交办的任务，在学习、生活和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起模范作用并做出突出成绩，无违纪挂科；

（四）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，清正廉洁，公道正派，同广大青年学生保持密切联系，受到学生的拥护和信任；

（五）坚持原则，以对学生工作负责的精神，如实反映学生组织和青年学生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学生代表的民主权利。

